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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
提升社区民警与辖区群众双向
熟悉率和“五防”宣传覆盖率，
长春市公安局“一警一码”试点
工作于中秋假期正式启动，首
批确定重庆路派出所、桂林路
派出所、东盛路派出所、柳影路
派出所、幸福派出所、西安广场
派出所共计6个派出所作为试
点单位推广运行。

长春市公安局开发上线
“一警一码”应用模块，每名社
区民警都拥有专属肖像警务
三维码，群众只需通过微信扫
一扫民警专属三维码，便可获
取社区民警基本信息，一键保
存民警电话、添加微信、一键

报警，轻松应用安全防范宣
传、公安政务服务、公安新媒
体和问卷调查、留言反馈等功
能。特别是嵌入“自主申报”
模块，由居住人或出租人自主
申报登记信息，提升了基础信
息采集效能。

据悉，中秋节期间，全市
6个试点派出所共计104名社
区民警向群众亮码，累计5.2
万名群众扫码关注、保存社
区民警专属名片，1118名群
众参与问卷调查或留言，试点
派出所辖区出租房屋房主、来
长流动人口、用工单位等累计
自主申报居住信息470余条。

吉林日报记者 刘巍

为了减轻孩子因意外伤
害、疾病所造成的经济负担，
一些家长选择为孩子购置保
险，期望为他们提供一份坚实
的保障。然而，当孩子因病住
院产生开销时，这家保险公司
为何拒绝赔偿？近日，长春市
绿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
一起保险纠纷。

2023年9月，王某父亲通
过某保险公司的销售员为王
某购买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学
生保险。整个投保流程和操
作均由该销售员代办。2023
年11月，王某因身体不适入院
治疗，被诊断出患有中央型房
间隔缺损，住院期间的总费用
为25304.81元，其中自费支付
了16399.19元。王某出院后，
其父亲通过销售员向保险公
司进行了报案，并提交了必要
的相关文件。

然而，保险公司向王某的
父亲发送了一份拒绝赔付保
险金的通知书。对此，王某父
亲十分不解，将保险公司诉至
绿园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
公 司 立 即 支 付 保 险 金
16399.19元。

庭审中，某保险公司辩
称，依据保险合同的保险条
款，“被保险人的遗传性疾病、
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
常”属于责任免除范围，而王
某所患疾病属于先天性心脏
畸形，属于责任免除条款，故
保险公司不应赔付。投保人
进行投保时，保险公司就保险
条款进行了说明，尤其是对免
除保险人责任条款进行了明
确说明，并且“被保险人的遗
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
或染色体异常”属于责任免除
范围也采用了加粗加黑的方

式，保险公司已尽到了明确说
明义务。

王某父亲称，保险公司销
售员仅告知自己已经投保，在
投保之前及之后销售员并未
告知任何免责事宜，也没有将
任何保险文件交给自己。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因病
住院治疗产生治疗费用，属于
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
范围。保险公司主张王某所患
疾病属于保险条款内责任免除
情形，不应予以赔偿，并向法院
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
王某所患疾病是否属于保险合
同约定的“遗传性疾病，先天性
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范畴
进行鉴定。法院认为，即使王
某所患疾病确属于保险公司所
称“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
变形或染色体异常”范畴，因保
险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
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
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过解释说
明，且该提示说明义务不因投
保人委托代办投保手续而免
除，保险公司仍应就免责条款
直接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
务，故该免责条款对王某不产
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仍应按
照保险合同约定履行赔付义
务，对保险公司的鉴定申请因
无鉴定必要，不予准许。根据
王某提供的住院收费票据，其
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共计支付
医疗费25304.81元，其中个人
支付部分为16399.19元，故对
王某主张保险公司赔付其保险
金16399.19元的诉讼请求，法
院予以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保
险 公 司 给 付 王 某 保 险 金
16399.19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家长为孩子买保险却理赔无门？
看法院怎么判

背街小巷作为城市的“毛细血
管”，连接着居民小区和交通干道，
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
们既是城市的“里子”，也是城市的

“脸面”，其品质好坏直接影响市民
日常生活和出行环境，代表着一座
城的颜值、文化和温度，更直接反
映一座城市的综合水平。近日，家
住长春市朝阳区富强街的市民感
受到了背街小巷治理变化带来的
惊喜，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这条
小街路完成了小而美的“微更新”。

“我们进行了一周多的施工了，
主要对街路两侧的人行步道和公共
空间进行综合改造，增设了花坛。”
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由于富强街
原有的一些枯死树木被清理后，留
下了部分裸露的绿化空间，为了提
升街区品质，通过“微更新”的方式
进行了改造。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现场看
到，新建造的花坛统一了地面铺装
形式，移除局部植物、增加景观小

品，使景观更精致、视线更通透。
此外，本次“微更新”改造点位位于
居民区附近，为降低施工对居民出
行的影响，施工单位以分步施工的
方式，留出出行通道，并优化施工
围挡设置，减小对市民出行的遮
挡。

“如今漫步在背街小巷，你会发

现，路平了、灯亮了、景美了……”家
住附近的居民赵阿姨说，转角风景
就能感受到美丽如画的长春，焕然
一新的街巷面貌，既保留了城市记
忆，又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内涵，温
暖了百姓心扉，提升了百姓的幸福
感、满足感、自豪感。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长春富强街“微更新”
增添花坛美观又实用

“僵尸车”占据公共停车位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摄

街路改造迎来新变化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摄

本报日前报道有多辆“僵尸车”
长期霸占公共停车位一事，引发一
定关注，近日，又有市民反映，在长
春市中盛路和北湾西街交会处，也
有一辆“僵尸车”长期占据公共停车
位，不但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并且
给行人过马路带来交通安全隐患。

对此，26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来到现场，找到中盛路上停放着
的这辆无头“僵尸车”。这是一辆红
色货车，车厢较长，前面轮胎已消失
不见，为保持车辆平衡，该车厢前部
依靠支架支撑着。车辆后面没有牌
照，牌照下面位置写着白色的“黑E”
字样，其占据了足有3个停车位，确
实造成公共停车位资源的浪费，影
响附近居民停车。

记者在现场还发现，该“僵尸
车”停放的位置还正处于斑马线附
近，由于其车厢又长又宽，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行人视线。当记者在中盛
路由北向南过斑马线时，由于车厢
遮挡视线，存在部分盲区，看不到马
路上行驶过来的车辆，从而带来一
定的交通安全隐患。

“中盛路北侧就是宁溪公园，南
侧则是居民小区，每天徒步去公园
的居民非常多，我每次从这走时，都
会很小心，希望这处安全隐患能赶
紧排除。”市民刘女士说。

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至长春新
区交警大队，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自

从近期联合开展“僵尸车”清理拖移
工作以来，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已经
清理了很多“僵尸车”。对于市民反
映的这辆“僵尸车”，他们现在还没
联系到相关人员，目前正在积极想
办法，让相关人员把车辆挪走。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市民反映：这辆“僵尸车”长期占据多个车位

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
九台人民法庭成功化解了一起因水
管漏水商铺无法经营而引发的租赁
合同纠纷案件。

2015年9月，某房地产公司与
孙某签订了为期十年的门市房出租
合同。2024年5月，原告某房地产
公司提起诉讼，表示自己只收到了
部分租金并代缴了取暖费，要求被
告孙某将剩余大部分租金和取暖费
尽快给付。而孙某则辩称，剩余部
分租金已经通过交付现金的方式支
付给房地产公司当时的总经理，在
租赁房屋一年后，因房屋管道严重
漏水致使孙某店铺内用于经营的电
子设备全部损坏，无法营业，造成高
额经济损失。当年事发后孙某与房
地产公司当时的总经理口头达成房
屋收回并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合
意，同时交还了钥匙。因此，被告孙

某因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要求返还剩
余租金，并拒绝原告某房地产公司
的所有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后，办案法官季时宇
及时与双方当事人沟通，了解案情，
考虑到该案时间已久，当年留存的
证据较少，有些事实已经无法考证，
且双方当事人有缓和关系的可能，
便希望能够通过调解化解双方矛
盾。但双方当事人不愿达成和解，
于是进行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
法官通过仔细地询问得知，原告某
房地产公司坚持认为自己没有维修
破损水管的义务，而孙某则因其一
直未退租金而将报废的设备留在租
赁房屋中长达七年未做清理。

季时宇法官听过质证意见和法
庭辩论后，厘清了争议焦点，休庭
后对双方当事人耐心进行释法明
理。法官表示，某房地产公司作为

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
务，而因设备损坏导致孙某无法继
续经营，且该房屋已由他人占有使
用，某房地产公司有义务退回相应
的租金。同时，孙某作为承租人，
在双方约定解除合同并已经交还
钥匙的情况下，却没有将所有物品
清理移出，对房屋流转使用造成影
响，违反了承租人的返还义务。法
官建议双方当事人庭后共同确认
房屋现状，找到当年收取租金的工
作人员，共同协商解决，更好地保
护各自的利益。

在开庭的第二天，法官接到了
原告某房地产公司的电话，告知双
方已经私下进行沟通，也认识到了
自己之前对法律理解的错误，并提
出了撤诉。至此，这起长达八年的
矛盾纠纷被成功化解。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租赁纠纷各占理 倾力释法化干戈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成功化解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向群众亮码 向居民报到
长春公安试点推出“一警一码”应用模块

为进一步激发辖区群众
的爱国热情，不断增强民族
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近
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检察
院“检蓝先锋”志愿服务队来
到党建共建单位——扶余路
社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爱国主义教育法》宣讲活动。
宣讲活动中，宽城区人民检
察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潘
嫣红分别从时代背景、历史
地位、主要内容等方面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
法》进行了深刻解读，讲述了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及
具体案事例。

爱国主义教育是为国家
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宽城区人民检察院“检蓝先
锋”志愿服务队将持续开展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爱国
主义教育活动，依托法治进
校园、法治进社区等活动，引
导辖区群众厚植爱国情怀，
增进社会各界人士的情感认
同，努力让爱国主义精神牢
牢扎根。

吉林日报记者 董鹏宇

创新普法教育 厚植爱国情怀


